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86號

抗  告  人  張鈴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蔡燿吉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橋

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1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對相對人之財產

在新臺幣參佰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如為抗告人供擔保新臺幣參佰萬元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

之假扣押。

抗告及聲請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假扣押係屬保全程序，為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其財產而

達脫產目的，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之執行應

　　於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以保障債權人權益。是債權

人對於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若依

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規定，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

使債務人事先知悉債權人對其聲請假扣押情事，此與上開強

制執行法保護債權人之立法意旨有違。查本件抗告人聲請假

扣押相對人之財產，經原法院裁定駁回，依上開說明，即有

防止相對人因知悉假扣押聲請而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強

制執行之必要，其假扣押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則於本件抗告

程序中，自不應使相對人預先知悉假扣押聲請之事，爰不另

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假扣押之原因，絲毫未提出能即時

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扣押之原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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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得命提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准為

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

明。又同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

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本不以債務人現存財產瀕臨無資

力、與債權相差懸殊、難以清償債務等狀況為限。祇須合於

「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即足當

之。是故，如債權人對之有所陳明，且所主張事實非憑空捏

造，或不存在任何端緒，而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

法排除，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

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737號民事裁定）

　　。

三、抗告暨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85年3月1日結婚，並育有

兩名子女（均已成年），惟兩造於婚姻存續期間時常爭吵，

相對人有時會對伊施暴，且因伊為家管，無工作收入，僅能

依靠相對人每月給予之家庭生活費用照顧子女，相對人時常

以不給家用或其他方式使伊及兩名子女答應其要求。又相對

人於113年10月5日揚言以經濟上制裁，控制伊不與朋友外出

往來，威脅要圍堵伊朋友，致伊十分恐懼，不願與相對人繼

續生活，已於114年1月7日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

稱高雄少家法院）提起離婚及剩餘財產分配訴訟（下稱本案

訴訟），詎相對人於114年1月24日收受起訴狀及調解通知

後，當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兩子，表達欲出售其

名下不動產、清理負債及資產之意，顯有欲脫產以防免伊求

償之情。又高雄少家法院已調得相對人於離婚基準日其名下

有銀行存款新臺幣（下同）71,498元、1,164,328元、704,0

16元及高雄市○○區○○○路000號7樓房產（下稱系爭不動

產），而伊身無恆產，婚後全無收入，故伊可得請求之剩餘

財產分配之金額非微。惟相對人倘順利出售系爭不動產，且

其餘財產為現金而易移轉、隱匿，將使伊日後有不能強制執

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佐以相對人於第一次調解時稱不願離

婚，藉此拖延訴訟、惡意脫產之可能，為保全將來執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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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確有假扣押之必要。原裁定駁回伊聲請，顯有不當。爰提

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就

相對人之財產於3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請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兩造為夫妻，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而相

對人名下有銀行存款及不動產，伊身無恆產且無收入，其得

向相對人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等語，業據提出

兩造戶籍謄本、本案訴訟起訴狀及調解通知、玉山銀行集中

管理部函文、台北富邦銀行客戶資料明細表、高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國分行函文、實價登錄網頁資料及全國財產稅總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見原審卷第11至13、19至25頁、本

院卷第25至37頁），堪認抗告人對相對人假扣押所保全之請

求即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乙節，已有釋明。

　㈡關於假扣押原因部分：

　　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114年1月24日收受家事起訴狀及調解

通知後，當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向二子表達欲出售其名下唯

一不動產、清理負債及資產之意，顯有脫產以防免伊受償，

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語，並提出LINE對

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觀諸上開LINE對話紀

錄，相對人向其子表示；「若真的硬性要離婚且要求要分財

產..那我會決定把房子賣了...大家各自分飛..」、「我希

望你今晚做個公證人 不偏不倚的站在公正的角度來解決婚

姻及財產的紛爭...不要以為想靠提告 就自認能為自己贏得

一切...好好的對話 我尚可接受 如果態度依然囂張故我 玉

石俱焚 我在所不惜！！」、「...這訴狀　擺明就是要索取

老爸的財產...」、「我打算把高雄的房子賣了...看你是要

跟老爸回載興住 還是你自己在高雄租房子 老爸尊重你的選

擇」、「你有沒有仔細看清楚法院來的公文？你媽擺明就是

要和我1.離婚2.清分財產 所以法院要我7日內把我所有的財

產明細具狀提報...要算我財產有多少？那也沒關係...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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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及資產統統清一清，反正也剩餘沒多少？...」等語，

依上開訊息內容，相對人表示因不滿抗告人提起離婚訴訟，

為免抗告人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而欲處分其名下

財產乙情，則抗告人主張業經陳明非憑空捏造虛，足使法院

得相當之心證，認相對人欲脫免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日後變

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再參酌自抗告人提出玉山商業銀

行、台北富邦銀行、高雄銀行之交易及存款明細（見本院卷

第25至31頁），相對人名下有銀行存款71,498元、1,164,32

8元、704,016元，屬可得隨時提領或移轉之款項。本院綜觀

上揭事證，衡諸不動產或現金甚易變現、藏匿，相對人因不

滿抗告人對之提起本案訴訟，為防免抗告人得分配其夫妻剩

餘財產，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無法排除其日後變動財產之

可能，足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依

前揭說明，則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已有釋明，釋明雖有不

足，然抗告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前揭規

定及說明，本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

　㈢就擔保金部分：

　　按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

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之10分之1，民事

訴訟法第526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之

請求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依前揭規定，准抗

告人供擔保金額30萬元後，得就相對人之財產在300萬元範

圍內予以假扣押。另相對人如為伊供擔保金額300萬元後得

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五、綜上，關於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依抗告人之陳述及提

出之相關證據，已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

張大概為如此，依前揭說明，抗告人聲請假扣押，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尚有未

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酌定相當之擔保如主文第2 項所

示，及諭知相對人供所定擔保金額，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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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慧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

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斈如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

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

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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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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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蔡燿吉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1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對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參佰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如為抗告人供擔保新臺幣參佰萬元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之假扣押。
抗告及聲請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假扣押係屬保全程序，為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其財產而達脫產目的，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之執行應
　　於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以保障債權人權益。是債權人對於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若依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規定，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使債務人事先知悉債權人對其聲請假扣押情事，此與上開強制執行法保護債權人之立法意旨有違。查本件抗告人聲請假扣押相對人之財產，經原法院裁定駁回，依上開說明，即有防止相對人因知悉假扣押聲請而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強制執行之必要，其假扣押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則於本件抗告程序中，自不應使相對人預先知悉假扣押聲請之事，爰不另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假扣押之原因，絲毫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得命提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又同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本不以債務人現存財產瀕臨無資力、與債權相差懸殊、難以清償債務等狀況為限。祇須合於「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即足當之。是故，如債權人對之有所陳明，且所主張事實非憑空捏造，或不存在任何端緒，而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737號民事裁定）
　　。
三、抗告暨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85年3月1日結婚，並育有兩名子女（均已成年），惟兩造於婚姻存續期間時常爭吵，相對人有時會對伊施暴，且因伊為家管，無工作收入，僅能依靠相對人每月給予之家庭生活費用照顧子女，相對人時常以不給家用或其他方式使伊及兩名子女答應其要求。又相對人於113年10月5日揚言以經濟上制裁，控制伊不與朋友外出往來，威脅要圍堵伊朋友，致伊十分恐懼，不願與相對人繼續生活，已於114年1月7日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雄少家法院）提起離婚及剩餘財產分配訴訟（下稱本案訴訟），詎相對人於114年1月24日收受起訴狀及調解通知後，當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兩子，表達欲出售其名下不動產、清理負債及資產之意，顯有欲脫產以防免伊求償之情。又高雄少家法院已調得相對人於離婚基準日其名下有銀行存款新臺幣（下同）71,498元、1,164,328元、704,016元及高雄市○○區○○○路000號7樓房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而伊身無恆產，婚後全無收入，故伊可得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非微。惟相對人倘順利出售系爭不動產，且其餘財產為現金而易移轉、隱匿，將使伊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佐以相對人於第一次調解時稱不願離婚，藉此拖延訴訟、惡意脫產之可能，為保全將來執行，本件確有假扣押之必要。原裁定駁回伊聲請，顯有不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就相對人之財產於3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請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兩造為夫妻，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而相對人名下有銀行存款及不動產，伊身無恆產且無收入，其得向相對人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等語，業據提出兩造戶籍謄本、本案訴訟起訴狀及調解通知、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函文、台北富邦銀行客戶資料明細表、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國分行函文、實價登錄網頁資料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見原審卷第11至13、19至25頁、本院卷第25至37頁），堪認抗告人對相對人假扣押所保全之請求即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乙節，已有釋明。
　㈡關於假扣押原因部分：
　　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114年1月24日收受家事起訴狀及調解通知後，當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向二子表達欲出售其名下唯一不動產、清理負債及資產之意，顯有脫產以防免伊受償，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語，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觀諸上開LINE對話紀錄，相對人向其子表示；「若真的硬性要離婚且要求要分財產..那我會決定把房子賣了...大家各自分飛..」、「我希望你今晚做個公證人 不偏不倚的站在公正的角度來解決婚姻及財產的紛爭...不要以為想靠提告 就自認能為自己贏得一切...好好的對話 我尚可接受 如果態度依然囂張故我 玉石俱焚 我在所不惜！！」、「...這訴狀　擺明就是要索取老爸的財產...」、「我打算把高雄的房子賣了...看你是要跟老爸回載興住 還是你自己在高雄租房子 老爸尊重你的選擇」、「你有沒有仔細看清楚法院來的公文？你媽擺明就是要和我1.離婚2.清分財產 所以法院要我7日內把我所有的財產明細具狀提報...要算我財產有多少？那也沒關係...我把負債及資產統統清一清，反正也剩餘沒多少？...」等語，依上開訊息內容，相對人表示因不滿抗告人提起離婚訴訟，為免抗告人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而欲處分其名下財產乙情，則抗告人主張業經陳明非憑空捏造虛，足使法院得相當之心證，認相對人欲脫免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再參酌自抗告人提出玉山商業銀行、台北富邦銀行、高雄銀行之交易及存款明細（見本院卷第25至31頁），相對人名下有銀行存款71,498元、1,164,328元、704,016元，屬可得隨時提領或移轉之款項。本院綜觀上揭事證，衡諸不動產或現金甚易變現、藏匿，相對人因不滿抗告人對之提起本案訴訟，為防免抗告人得分配其夫妻剩餘財產，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無法排除其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足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依前揭說明，則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已有釋明，釋明雖有不足，然抗告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
　㈢就擔保金部分：
　　按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之10分之1，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之請求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依前揭規定，准抗告人供擔保金額30萬元後，得就相對人之財產在30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另相對人如為伊供擔保金額300萬元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五、綜上，關於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依抗告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已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依前揭說明，抗告人聲請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酌定相當之擔保如主文第2 項所示，及諭知相對人供所定擔保金額，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即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慧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斈如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86號

抗  告  人  張鈴惠  





相  對  人  蔡燿吉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橋

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1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對相對人之財產

在新臺幣參佰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如為抗告人供擔保新臺幣參佰萬元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

之假扣押。

抗告及聲請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假扣押係屬保全程序，為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其財產而

    達脫產目的，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之執行應

　　於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以保障債權人權益。是債權

    人對於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若依

    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規定，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

    使債務人事先知悉債權人對其聲請假扣押情事，此與上開強

    制執行法保護債權人之立法意旨有違。查本件抗告人聲請假

    扣押相對人之財產，經原法院裁定駁回，依上開說明，即有

    防止相對人因知悉假扣押聲請而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強

    制執行之必要，其假扣押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則於本件抗告

    程序中，自不應使相對人預先知悉假扣押聲請之事，爰不另

    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假扣押之原因，絲毫未提出能即時

    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扣押之原因如

    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得命提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准為

    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

    。又同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本不以債務人現存財產瀕臨無資力

    、與債權相差懸殊、難以清償債務等狀況為限。祇須合於「

    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即足當之。

    是故，如債權人對之有所陳明，且所主張事實非憑空捏造，

    或不存在任何端緒，而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

    除，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

    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737號民事裁定）

　　。

三、抗告暨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85年3月1日結婚，並育有

    兩名子女（均已成年），惟兩造於婚姻存續期間時常爭吵，

    相對人有時會對伊施暴，且因伊為家管，無工作收入，僅能

    依靠相對人每月給予之家庭生活費用照顧子女，相對人時常

    以不給家用或其他方式使伊及兩名子女答應其要求。又相對

    人於113年10月5日揚言以經濟上制裁，控制伊不與朋友外出

    往來，威脅要圍堵伊朋友，致伊十分恐懼，不願與相對人繼

    續生活，已於114年1月7日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

    稱高雄少家法院）提起離婚及剩餘財產分配訴訟（下稱本案

    訴訟），詎相對人於114年1月24日收受起訴狀及調解通知後

    ，當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兩子，表達欲出售其名

    下不動產、清理負債及資產之意，顯有欲脫產以防免伊求償

    之情。又高雄少家法院已調得相對人於離婚基準日其名下有

    銀行存款新臺幣（下同）71,498元、1,164,328元、704,016

    元及高雄市○○區○○○路000號7樓房產（下稱系爭不動產），

    而伊身無恆產，婚後全無收入，故伊可得請求之剩餘財產分

    配之金額非微。惟相對人倘順利出售系爭不動產，且其餘財

    產為現金而易移轉、隱匿，將使伊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佐以相對人於第一次調解時稱不願離婚，藉此

    拖延訴訟、惡意脫產之可能，為保全將來執行，本件確有假

    扣押之必要。原裁定駁回伊聲請，顯有不當。爰提起抗告，

    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就相對人之

    財產於3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請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兩造為夫妻，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而相

    對人名下有銀行存款及不動產，伊身無恆產且無收入，其得

    向相對人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等語，業據提出

    兩造戶籍謄本、本案訴訟起訴狀及調解通知、玉山銀行集中

    管理部函文、台北富邦銀行客戶資料明細表、高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建國分行函文、實價登錄網頁資料及全國財產稅總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見原審卷第11至13、19至25頁、本

    院卷第25至37頁），堪認抗告人對相對人假扣押所保全之請

    求即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乙節，已有釋明。

　㈡關於假扣押原因部分：

　　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114年1月24日收受家事起訴狀及調解

    通知後，當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向二子表達欲出售其名下唯

    一不動產、清理負債及資產之意，顯有脫產以防免伊受償，

    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語，並提出LINE對

    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觀諸上開LINE對話紀

    錄，相對人向其子表示；「若真的硬性要離婚且要求要分財

    產..那我會決定把房子賣了...大家各自分飛..」、「我希

    望你今晚做個公證人 不偏不倚的站在公正的角度來解決婚

    姻及財產的紛爭...不要以為想靠提告 就自認能為自己贏得

    一切...好好的對話 我尚可接受 如果態度依然囂張故我 玉

    石俱焚 我在所不惜！！」、「...這訴狀　擺明就是要索取

    老爸的財產...」、「我打算把高雄的房子賣了...看你是要

    跟老爸回載興住 還是你自己在高雄租房子 老爸尊重你的選

    擇」、「你有沒有仔細看清楚法院來的公文？你媽擺明就是

    要和我1.離婚2.清分財產 所以法院要我7日內把我所有的財

    產明細具狀提報...要算我財產有多少？那也沒關係...我把

    負債及資產統統清一清，反正也剩餘沒多少？...」等語，

    依上開訊息內容，相對人表示因不滿抗告人提起離婚訴訟，

    為免抗告人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而欲處分其名下

    財產乙情，則抗告人主張業經陳明非憑空捏造虛，足使法院

    得相當之心證，認相對人欲脫免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日後變

    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再參酌自抗告人提出玉山商業銀

    行、台北富邦銀行、高雄銀行之交易及存款明細（見本院卷

    第25至31頁），相對人名下有銀行存款71,498元、1,164,32

    8元、704,016元，屬可得隨時提領或移轉之款項。本院綜觀

    上揭事證，衡諸不動產或現金甚易變現、藏匿，相對人因不

    滿抗告人對之提起本案訴訟，為防免抗告人得分配其夫妻剩

    餘財產，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無法排除其日後變動財產之

    可能，足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依

    前揭說明，則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已有釋明，釋明雖有不

    足，然抗告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前揭規

    定及說明，本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

　㈢就擔保金部分：

　　按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

    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之10分之1，民事

    訴訟法第526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之

    請求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依前揭規定，准抗

    告人供擔保金額30萬元後，得就相對人之財產在300萬元範

    圍內予以假扣押。另相對人如為伊供擔保金額300萬元後得

    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五、綜上，關於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依抗告人之陳述及提

    出之相關證據，已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

    張大概為如此，依前揭說明，抗告人聲請假扣押，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尚有未洽。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酌定相當之擔保如主文第2 項所示，及

    諭知相對人供所定擔保金額，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即如主

    文第3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慧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

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斈如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

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86號

抗  告  人  張鈴惠  





相  對  人  蔡燿吉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21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對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參佰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如為抗告人供擔保新臺幣參佰萬元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之假扣押。

抗告及聲請費用均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假扣押係屬保全程序，為防止債務人隱匿或處分其財產而達脫產目的，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之執行應

　　於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前為之，以保障債權人權益。是債權人對於駁回其假扣押聲請之裁定，提起抗告，抗告法院若依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規定，通知債務人陳述意見，無異使債務人事先知悉債權人對其聲請假扣押情事，此與上開強制執行法保護債權人之立法意旨有違。查本件抗告人聲請假扣押相對人之財產，經原法院裁定駁回，依上開說明，即有防止相對人因知悉假扣押聲請而隱匿或處分財產，以保全強制執行之必要，其假扣押隱密性仍應予維持，則於本件抗告程序中，自不應使相對人預先知悉假扣押聲請之事，爰不另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先予敘明。　

二、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假扣押之原因，絲毫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得命提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又同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本不以債務人現存財產瀕臨無資力、與債權相差懸殊、難以清償債務等狀況為限。祇須合於「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即足當之。是故，如債權人對之有所陳明，且所主張事實非憑空捏造，或不存在任何端緒，而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737號民事裁定）

　　。

三、抗告暨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85年3月1日結婚，並育有兩名子女（均已成年），惟兩造於婚姻存續期間時常爭吵，相對人有時會對伊施暴，且因伊為家管，無工作收入，僅能依靠相對人每月給予之家庭生活費用照顧子女，相對人時常以不給家用或其他方式使伊及兩名子女答應其要求。又相對人於113年10月5日揚言以經濟上制裁，控制伊不與朋友外出往來，威脅要圍堵伊朋友，致伊十分恐懼，不願與相對人繼續生活，已於114年1月7日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下稱高雄少家法院）提起離婚及剩餘財產分配訴訟（下稱本案訴訟），詎相對人於114年1月24日收受起訴狀及調解通知後，當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兩子，表達欲出售其名下不動產、清理負債及資產之意，顯有欲脫產以防免伊求償之情。又高雄少家法院已調得相對人於離婚基準日其名下有銀行存款新臺幣（下同）71,498元、1,164,328元、704,016元及高雄市○○區○○○路000號7樓房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而伊身無恆產，婚後全無收入，故伊可得請求之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非微。惟相對人倘順利出售系爭不動產，且其餘財產為現金而易移轉、隱匿，將使伊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佐以相對人於第一次調解時稱不願離婚，藉此拖延訴訟、惡意脫產之可能，為保全將來執行，本件確有假扣押之必要。原裁定駁回伊聲請，顯有不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就相對人之財產於3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等語。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請求部分：

　　抗告人主張兩造為夫妻，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而相對人名下有銀行存款及不動產，伊身無恆產且無收入，其得向相對人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等語，業據提出兩造戶籍謄本、本案訴訟起訴狀及調解通知、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函文、台北富邦銀行客戶資料明細表、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建國分行函文、實價登錄網頁資料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見原審卷第11至13、19至25頁、本院卷第25至37頁），堪認抗告人對相對人假扣押所保全之請求即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權乙節，已有釋明。

　㈡關於假扣押原因部分：

　　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於114年1月24日收受家事起訴狀及調解通知後，當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向二子表達欲出售其名下唯一不動產、清理負債及資產之意，顯有脫產以防免伊受償，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語，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觀諸上開LINE對話紀錄，相對人向其子表示；「若真的硬性要離婚且要求要分財產..那我會決定把房子賣了...大家各自分飛..」、「我希望你今晚做個公證人 不偏不倚的站在公正的角度來解決婚姻及財產的紛爭...不要以為想靠提告 就自認能為自己贏得一切...好好的對話 我尚可接受 如果態度依然囂張故我 玉石俱焚 我在所不惜！！」、「...這訴狀　擺明就是要索取老爸的財產...」、「我打算把高雄的房子賣了...看你是要跟老爸回載興住 還是你自己在高雄租房子 老爸尊重你的選擇」、「你有沒有仔細看清楚法院來的公文？你媽擺明就是要和我1.離婚2.清分財產 所以法院要我7日內把我所有的財產明細具狀提報...要算我財產有多少？那也沒關係...我把負債及資產統統清一清，反正也剩餘沒多少？...」等語，依上開訊息內容，相對人表示因不滿抗告人提起離婚訴訟，為免抗告人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而欲處分其名下財產乙情，則抗告人主張業經陳明非憑空捏造虛，足使法院得相當之心證，認相對人欲脫免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再參酌自抗告人提出玉山商業銀行、台北富邦銀行、高雄銀行之交易及存款明細（見本院卷第25至31頁），相對人名下有銀行存款71,498元、1,164,328元、704,016元，屬可得隨時提領或移轉之款項。本院綜觀上揭事證，衡諸不動產或現金甚易變現、藏匿，相對人因不滿抗告人對之提起本案訴訟，為防免抗告人得分配其夫妻剩餘財產，在一般社會之通念上，無法排除其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足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依前揭說明，則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已有釋明，釋明雖有不足，然抗告人既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准許之。

　㈢就擔保金部分：

　　按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之10分之1，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抗告人提起本案訴訟之請求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依前揭規定，准抗告人供擔保金額30萬元後，得就相對人之財產在30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另相對人如為伊供擔保金額300萬元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五、綜上，關於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原因，依抗告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已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依前揭說明，抗告人聲請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酌定相當之擔保如主文第2 項所示，及諭知相對人供所定擔保金額，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即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慧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如委任律師提起再抗告者，應一併繳納再抗告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斈如

附註：

再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再抗告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再抗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及前項情形，應於提起再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　　　　　　　　　　　　　　　　



